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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关注函的回复函的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16 年 1 月 2 日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6】第 1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根据关注函的要求，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现就关注函所述“公司是否涉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是否

存在违反上述相关规定的情形等作出详细说明”的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本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 11:41 收到落款为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刘静发送

的题为《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通知》及《股份转让协议公证书》的邮件，该

邮件要求本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该邮件附件是名为《股东

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通知》、《股份转让协议公证书》两份文件的电子版，没有可

供对外公告的《详式权益变动书》。邮件以及相关资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 

2015年 12月 30日 17:15，自称是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代表的人员将中午邮件

所附的《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通知》、《股份转让协议公证书》的原件送达本

公司，但依然没有提供可用于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书》正式书面文本。本公司

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对方来人，请按照之前京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的要求于 31 日

将签字盖章的《详式权益变动书》正式书面文本送达，届时本公司安排专人进行

签收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5 年 12 月 31 日 9:00，本公司收到落款为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刘静于 12

月 30日 18:35所送发的题为《协议转让-发送上市公司的全套文件》的邮件，邮

件附件为《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通知》电子扫描件、《股份转让协议》复印

件的电子扫描件、《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WORD版、《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版的

电子扫描件，《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备

查文件共五份文件。本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 11:00 左右收到发件人为京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集团有限公司的快递，快递包裹单上注明内含有《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通知》、

《股份转让协议公证书》签字盖章件。2015年 12月 31日 9:30 和 11:00自称京

基集团有限公司代表的人士来本公司送达材料，但因无法核实对方真实身份，且

对方送达材料不包含《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正式书面文本，所提交资料不满足信息披露要求，本公司依然无法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为避免造成既成事实的误解，我司没有签收相关文件。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 18 时，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未向本公司提供可用于披

露的《详式权益变动书》正式书面文本，文件送达人亦没有提供授权委托书等身

份确认文件，在不能确认和保证披露文件真实性的前提下，我司不能依法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上市公司代股东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的时间是本公司从信息

披露义务主体即相关股东处获得相关信息之日起的两个交易日内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本公司自获得相关信息到京基集团自行披露信息之日不足两个交易日，本

公司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则的事项。 

本公司在收到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的邮件后已经及时合理地向京基集团提示

了披露文件需要以正式文件提交，以确保文件的真实性，我司不存在京基集团所

指责恶意拒不配合其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履行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

的情形。 

京基集团在未向我司提供可供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的情形下，反而指责我司

不配合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擅自联系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有选择性的上网披露相

关材料，是否属于私下提前透露或者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的情形、是否属于操纵

股价？为切实维护公司权益特别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提请监管部门对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的行为予以严正关切。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五日                  




